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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保釋指的是，在保證遵守保釋條

件為前提下支付保證金，在一定時間段內解

除對被拘留中的被告人的拘束的制度。保釋

隻對在被起訴之後遭到拘留的被告人有效。

被起訴之前是不能被保釋的。

原則上因被起訴而需要裁判的被告人是

不應該要被一直拘留到裁判為止。簡單來說

就是保釋應該容易被許可才符合法律規定。

但是實際上卻剛好相反。很多時候應該

會被許可予以保釋的被告人，但是最終都沒

有被保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刑訴法

89條4號在實際上的運用跟法的規定有很大

的出入。

此條規定，有足夠的理由懷疑被告人隱

藏毀滅証據的情況下，可以作為不許可保釋

的理由。這裡的足夠的理由原本上應該是指

要有具體的客觀證據而不是抽象的可能性或

推測。

可是目前的裁判所是這樣的。隻要檢察

官說被告人在否認、或者被告人有共犯、或

者被告人有可能被保釋之後會跟其它有關系

的人通風報信、或者被告人有可能隱藏罪證

等，裁判官會以這些沒有客觀證據的推測為

理由而不許可保釋。

所以，很多無罪的被告人，會因為自己

的主張跟警察的主張不一樣而被當作在否

認，而一直被拘留到裁判完畢為止才被釋

放。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被告人，在日本

若被起訴之後，也有權利提出保釋要求。但

是除了上訴所提到的否認、有共犯、通風報

信、隱藏罪證以外，檢察官還會以外國人有

會逃離到外國的可能而要求裁判官不給與批

準。但是逃離到外國這個事情，要到逃離之

後才能斷定為逃離，沒逃離之前也無法判斷

這個人就一定會逃離。很遺憾的是，目前的

日本保釋制度運用就是這樣的，所以外國被

告人在日本的保釋是很困難的。

講到這裡，大家會可能覺得這麼看來，

外國被告人的保釋的確很困難，保釋不出來

也沒辦法了。但是實際上，通過律師的努力

也是有可能保釋成功的。問題在於傾注多少

精力去處理。很多人中國人找律師處理刑事

案子，隻是單純的去信賴律師這個名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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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律師人品如何、律師是否積極等都沒有

認真考慮過。

刑事案件的處理裡面很關鍵的一點是律

師對案件的把握程度。

前面提到實際的運用上，裁判官會重視

檢察官的主張，所以律師若隻是提出，“檢

察官提出的主張是沒有客觀證據的，被告人

保釋應該要被許可”這種主張的話，通常是

行不通的。隻有我們提出足夠的理由或者證

據證明被告人沒有逃跑的嫌疑或者不會隱藏

毀滅證據的情況下，再加上遵守保釋條件和

支付保證金才有可能提高保釋的成功率。若

沒有足夠的耐心去了解案件的律師是無法提

出很多對被告人有利的意見的。

有關退稅申請的報道，已經進入

了第三篇，大家是否對自己的退稅情

況有了大致的了解呢？其實，不止是

作為外籍人士的您本人，就連您的日

本籍配偶，隻要他在繳納所得稅和住

民稅的同時，還向您在國內的親屬給

予經濟上的支持，那麼他就具備退稅

申請的資格。

這是因為，當您們的婚姻關系確

定之後，您的親屬自然也成為他合法

的親屬。那麼，他向您在國內的親屬

提供經濟上的支持這一行為，就是法

律認可的“撫養”行為。隻要有足夠的

證據證明到“撫養”事實的存在，那麼

他就可以享受稅制上的“撫養扣除”待

遇，得以申請返還稅金。

值得注意的是，當申請人為日本

籍的時候，其申請條件和中國籍申請

人稍有不同。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

一、法律認可的“撫養家屬”。申

請人本人是中國籍的時候，其6親等以

內的親屬都符合“撫養家屬”的范圍；

而當申請人為日本籍配偶的時候，隻

有其中國籍配偶的3親等以內的親屬，

才被認可為“撫養家屬”。

二、退稅申請的年限。申請人為

中國籍的情況下可追溯到過去的5年，

但是申請人為日本籍配偶的時候，如

果結婚不滿5年的，最多隻能從結婚那

年開始計算。

本報通過對承辦退稅申請具有10

年以上經驗，位於澀谷區的太平洋咨

詢株式會社的採訪，了解到他們絕大

部分的顧客是在日外國人的日本籍配

偶。因此，如果您也有相同的狀況，

不妨讓他們為您做一個免費的分析

吧。

PG&CO.
株式會社パシフィック・ギャ

ランティ（太平洋咨詢株式會社）

電話：03-5453-6931

中文熱線：080-3028-8292

http://www.pg-taxrefund.co.jp

＊肝火旺要飲食清淡

春季肝火過旺容易肝胃不和，所以春天人容易上火，出現舌紅苔

黃、口苦咽幹、口唇生瘡，牙齦腫痛等，因此飲食宜清淡，忌油(油炸

食品)膩、生冷及刺激性食物。可適當配吃些清解裡熱、滋養肝臟、補

脾潤肺的食物，如枇杷、梨、薏米仁、薺菜、菠菜、芹菜、菊花苗、

萵筍、茄子、荸薺、黃瓜、香蕉、生梨等。

比如菊皇茶，裡面有菊花、枸杞子、蓮子心、胖大海、陳皮、甘

草組成，根據中醫理論，菊花、枸杞子可以滋補肝腎、養肝明目，用

於兩目幹澀、頭昏眼花；菊花又可以疏風清熱，胖大海、甘草又可以

清宣肺氣、清腸通便，用於肺氣閉鬱、痰熱咳嗽、聲音嘶啞、熱結便

秘等，陳皮為睥肺二經的氣分藥，可以理氣調中、燥濕化痰，蓮子心

又可以清心安神，所以春天常飲菊皇茶可以達到滋養肝臟、補脾潤

肺、清解裡熱的作用。

＊多甜少酸補益脾胃

春季進補還應多吃些甜味食物，少吃酸味食物。

甘味食物能滋補脾胃，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甘味”除了指食

物的口感有點甜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補益脾胃的作用。在這類食物

中，首推山藥和大棗。山藥味甘性平、健脾益氣，經常食用可提高機

體的免疫力，平時容易出現多汗、反復感冒的氣虛患者在春季更應該

格外注意適度增加山藥的攝入量。

俗話說“日食五棗，長生不老”，大棗不僅對脾臟有益處，還能

補氣養血，尤其適合女性在春天多食用。龍眼玉竹排骨湯──由百

合、山藥、龍眼、蓮子、薏仁、玉竹、芡實、蜜棗組成；山藥枸杞水

鴨湯──百合、山藥、龍眼、枸杞子、陳皮組成，都是藥食兩用的甘

味食材組成，能夠補脾益肺，滋補肝腎，並能滋陰養顏。　

主持人問：有讀者來信說，我有一位朋

友正在日語學校讀書，身份還是“就學生”。

前幾天。他在建築工地打工時護牆倒了，自

己負了重傷，真的是慘不忍睹。我想幫助他

問一問，他可以申請哪些賠償？聽他講，和

他一起受傷的還有“黑戶口”，那些人也可

以拿到賠償嗎？

宋煒譯答：和日本人相比，來日打工的

中國人因為語言障礙、勞動習慣、效率重視

等個性特征的影響，更容易比日本人發生勞

動事故。如果萬一不幸發生勞災，受害者在

向國家申請勞動保險的同時，又具備向雇主

要求民事賠償的權利。隻要是作為勞動法上

認定的勞動者，均有上述權利，既包括正規

社員，也包括外國人就學生、留學生從事的

各種各樣的短工，甚至不法滯在的“黑戶

口”，均受法律保護。唯一特殊的是來日一

年內（根據新法為3個月）的研修生，根據日

本法律，他們不被認定為勞動者，不適用勞

動法的有關規定，但他們可以向雇主主張民

事責任，獲得同額賠償。

一、勞災保險制度

勞災保險制度的目的在於迅速地給予勞

災被害者最低程度的救濟。隻要發生勞災，

經過申請，國家就支付保險金。該救濟非安

全救濟，主要是為了保障被害人的生活維

持。其賠償內容比較窄，僅包括部分工資補

償和依據傷殘程度的保險金。

二、民事責任

發生勞災，如果確認雇主有忽視勞動安

全保障義務或者其它不法行為之時，雇主的

民事賠償責任發生。雇主有義務向勞災受害

者支付逸失利益與精神損害賠償金。此處的

逸失利益是指勞動者因為傷殘而在今後的一

生中可能失去的勞動收益。如勞動能力喪失

30%，即意味著喪失30%的勞動收益。雇主

賠償責任屬民事責任，因民法當事人意思自

治原則，國家原則不予幹涉，如果受害人與

雇主之間不能就賠償金額達成合意的話，受

害人隻能通過訴訟途徑尋求司法救濟。

三、“黑戶口”的逸失利益計算方法

一般情況下，外國人的逸失利益計算方

法和日本人相近，對於“黑戶口”而言，現

狀較為混亂復雜。基於其不法滯在者的法理

身份，現在主要有三種逸失利益計算方法。

1.母國基準論：給予不法就勞的法律性

質，不承認在日本的工資標準為賠償基準，

應以其母國的工資基準核算賠償金額。若採

用該基準，被害人僅能獲低標準賠償。

2.日本基準論：基於平等人權理論，既

然在日本工作受傷，就該按日本工資標準賠

償。這種賠償金額最高。

3. 折中基準論：上述兩種理論折中考

慮，綜合各種要素合理確定賠償標準。因為

現在三種判例均有出現，對當事人而言，一

個能為當事人的利益據理力爭的律師的作用

顯而易見。


